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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AE_B6_E8_B4_A8_E9_c80_309414.htm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

检疫总局公告(2007年第40号)关于黑龙江省试点内贸货物经俄

罗斯过境运至我东南沿海检验检疫相关事宜的公告 为支持黑

龙江省开展内贸物资经俄罗斯过境运至我国东南沿海试点工

作，拓展黑龙江省内贸物资北货南运渠道，加快东北老工业

基地经济振兴建设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现公告如下： 

一、黑龙江省煤炭、石化产品出境时，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

仅对货物及其运输工具实施检疫，出具相关检疫证书；上述

货物及其运输工具进境时，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凭货物出境

检疫证书接受报检，不对货物实施检验检疫，只对运输工具

依法实施检疫。 二、上述货物以外的其他内贸货物出入境时

，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实施检验检疫和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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